附件3

2025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职称系列

申报材料填报指南
申报人须严格按照要求在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上填报，并确保纸质材料与系统填报一致。纸质申报材料内容务必真实可靠、客观准确，各类表格之间相同的内容应当一致，不得漏填、涂改、造假。在申报受理时间内一次性提交全部申报材料。具体报送材料要求如下：

一、常规申报评审

申报人员可在职称管理系统“文件下载”栏目下载相关表格（表一至表八）并按要求填写。

1.《()级职称送评材料目录单》(表一)。申报人根据本人实际情况填写目录信息，在单位名称处加盖公章。原件1份。

2.《广东省职称评审表》(表二)。通过职称管理系统注册填报并自动生成打印(必须与网上填写内容一致)。此表共 16页,总页码不予改变,如需增加页数,请按附加页格式跟随原页码,如第4页共6页,附加页码为4-1、4-2......4-6页,以此类推。表中申报专业栏必须严格规范表述,且线上、线下一致,不能填写简称或缩写,填报不准确导致后续职称证书错误的,后果自负。原件1份，复印件1份。

表二的封面、第5至第10页（即获现资格以来获奖情况、专业技术工作业绩成果、主要论文、著作或专项技术分析报告等内容）装订成册。复印件35份。
3.《()级职称申报人基本情况及评审登记表》(表三)。必须对照资格条件填写表中“本人自评认为具备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能力)条件第×项、业绩成果条件第×项之规定”的内容。单位评价意见应与表二意见一致。申报人员在表中“提交论文、著作或专业技术报告（代表作）”所列论文、论著等视为代表作。A3纸竖排打印,原件1份，复印件35份。

4.《证书、证明材料》(表四)。表四第1-5页对应栏目粘贴：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及学信网查询下载的学历学位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原件（在国(境)外取得的学历、学位证书,另需提供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取得的学历学位认证书）；非学历教育证书复印件（没有则不提供）；现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及聘任证书(证明)复印件；2025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系列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须在非二维码区域加盖单位公章）等材料各1份。表四第6页对应栏目粘贴：与个人工作经历相同的连续6个月以上的社会保险缴纳凭证或所在单位(档案保管部门)出具的在职在岗证明材料。一式1份。

5.《业绩、成果材料》(表五)。即取得现专业技术职称以来所获相关奖励、成果、专利、论文、论著及其他方面的业绩成果证明材料。论文需提交原件和复印件各1份,其中复印件应复印论文期刊封面、扉页(出版时间、刊号)、目录及本人论文正文页。在境外期刊发表的论文应提供论文检索结果证明、论文原件扫描件和中文翻译版本。课题应提供立项材料、立项通知、结项审批材料、结项成果、结项证书等。若无对应材料可在相应页面处手写“无材料”并签名。一式1份。

6.《贴职称证相片、身份证复印件页》(表六)。需粘贴申报人员相片及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一式1份。

7.《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职称评前公示情况表》(表七)。填写单位纪检(人事部门)核实意见、上级人事部门意见,并分别加盖公章。材料中须注明公示地点、公示方式。原件1份。

8.《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聘任期满）考核登记表》（表八）。须提供近5年年度考核表复印件。单位考核结论应明确“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各档次。

9.专业技术工作报告。是对本人任现职以来的全面系统总结,突出反映本人专业技术工作经历、取得的主要业绩成果和学术成果。报告字数控制在3000字以内（须在骑缝处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原件1份。

10.两篇近年来反映申报人员专业水平能力且已公开发表的代表作（如用外文撰写，应附中文译文）原件各1份、复印件各2份（若为专著则提供原件3份），以及与代表作复印件对应的《代表作专家鉴定表》4份（详见附件，每篇代表作的鉴定表一式两份，须加盖单位公章）。此类材料仅限申报高级职称人员提供，并提供扫描件发至业务邮箱。
11.《申报人承诺书》。申报人员签名并加盖公章，原件1份（详见附件）。

12.《单位报送函》。原件1份（详见附件，同一单位提供1份即可，须加盖单位公章）。

13.《高级职称申报人员导师信息审核表》。申报高级职称人员填写后，由申报人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并加盖公章后提供。原件1份（详见附件）。

14.现职称《职称评审表》复印件。由申报人档案保管部门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一式1份。
二、转系列评审

专业技术人才申请转系列评审的，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转系列申报人员，在提交上述常规申报评审材料以外，还应提交以下材料：

1.转系列前取得的职称证书复印件1份。

2.转系列前取得的职称证书所对应的职称评审表原件1份，或经档案保管部门审核盖章的复印件1份（复印件须档案保管部门审核人签名，并加盖保管部门公章）。

3.转岗证明原件1份（须加盖单位公章）。
三、跨区域、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

跨区域、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需在广东省申报职称的，按照现行有关规定执行。原职称经重新评审或确认后方可在广东省申报评审高一层级的职称。跨区域、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申报高一层级职称时，可一并提出原来职称的确认申请。在提交上述常规申报评审材料以外，还应提交以下材料：

1.原职称证书、职称评审表原件或经档案保管部门盖章的复印件1份。

2.《广东省跨区域、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确认表》原件1份。

3.原职称证书取得时间当年度的劳动合同复印件或社保凭证1份。

四、同时申报不同系列职称评审

专业技术人才同时申报不同系列职称的，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同时申报不同系列职称评审人员，在提交上述常规申报评审材料以外，还应提交申请另一职称的《广东省职称评审表》复印件1份。
五、破格申报

破格申报人员，在提交上述常规申报评审材料以外，还应提交以下材料：

1.《破格申报人员情况表》原件1份（详见附件）。

2.《破格申报专家推荐表》原件各1份（详见附件，两名以上正高级职称同行专家推荐信，须加盖专家所在单位公章）。

3.推荐专家的职称证书复印件1份（须加盖专家所在单位公章）。

六、初次职称考核认定

1.《()级职称送评材料目录单》。申报人根据本人实际情况填写目录信息。原件1份,单位名称处加盖公章。

2.《广东省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申报表》。原件1份，复印件35份（在职称管理系统填写申报后通过系统自动生成）。

3.《业绩、成果证明材料》。申报初次职称考核认定人员的业绩成果由申报人员结合自身专业技术工作，提供可证明本人真实能力水平的有关材料，如学术论文、理论文章、学术著作、课题（课题应提供立项材料、立项通知、结项审批材料、结项成果、结项证书等）等。一式1份。
4.学历学位证书、聘任证书、科研成果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复印件各1份。

5.与个人工作经历相同的连续6个月以上的社会保险缴纳凭证或所在单位(档案保管部门)出具的在职在岗证明材料原件1份。

6.《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职称评前公示情况表》（在职称管理系统“文件下载”栏目下载）原件1份。

7.《申报人员身份证》复印件1份。

8.《申报人承诺书》。申报人须在《申报人承诺书》空白处手写“本人未曾获得任何职称”，签名并加盖公章。原件1份（详见附件）。

9.《单位报送函》。原件1份（详见附件，同一单位提供1份即可，须加盖单位公章）。

七、注意事项

1.申报人员提交的业绩成果及学术成果等材料必须与申报评审的专业、从事的岗位工作一致，获现职称之前完成的或与申报专业不相关的不得填报提交。上述表格必填栏目不得留有空白,文字表述清楚,内容必须真实准确,没有内容根据表格要求填写“无”。

2.申报人员提交的纸质材料，除特别注明外，均应使用A4纸双面打印。复印件应注明“此件与原件相符”及日期，并加盖公章。

3.所有申报材料均应提供电子版（须签名盖章的材料扫描为PDF格式），刻录到光盘或拷贝到U盘，连同纸质材料一并提交到评委会办公室。


